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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的核心目標是「多元參與、有效融合」


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
(CRPD)



身權
公約
各項
條文
架構

一般規定 特定身分 共通性原則

前言
第1條宗旨
第2條定義

第6條障礙婦女
第7條障礙兒童

第3條一般原則
第4條一般義務
第5條平等與不歧視
第8條意識提升
第9條可及性



各項
權利
具體
內涵

• 第10條生命權
• 第11條危險情況與緊急人道情況
• 第12條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
• 第13條獲得司法保護
• 第14條自由和人身安全
• 第15條免於酷刑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
的對待或懲罰第16條免於剝削、暴力與虐待

• 第17條保護人身完整性第
• 第18條遷徙自由和國籍
• 第19條自立生活和融入社區
• 第20條個人行動能力



各項
權利
具體
內涵

• 第21條表達意見的自由以及獲得資訊的機會
• 第22條尊重隱私
• 第23條尊重家居與家庭
• 第24條教育
• 第25條健康
• 第26重建與復健
• 第27條工作和就業
• 第28條適足生活水準和社會保障
• 第29條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
• 第30條參與文化生活、休閒娛樂和體育活動



身權
公約
各項
條文
架構

實施與監測
聯合國監督機制

(CRPD委員會)
雜項條款

• 第31條統計與資料蒐集
• 第32條國際合作
• 第33條政府協調機制、獨
立監督機制、公民社會參
與

第34-50條



(⼀)尊嚴與⾃主
(⼆)不歧視
(三)有效參與和融入社會
(四)尊重差異
(五)機會均等
(六)無障礙
(七)男女平等
(八)尊重⾝⼼障礙兒童逐漸發展的能⼒。

該公約的⾝⼼障礙者權益
保障包括：公⺠權、政治
參與權、教育權、醫療保
健權、⼯作與受雇權、社
會保障。

同時，也揭⽰⾝⼼障礙者
應與⼀般⼈⼀樣都享有公
平的機會待遇，並強調個
別發展、社會參與和機會
均等。

包
含
八
個
原
則



• 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在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
• 直到 2008 年 4 月 2 日，已經有二十個國家批准
• 從2008 年 5 月 3 日起就具有法律效力

•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10026001 號令
• 公布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」
• 並依據我國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(民國 103 年 08 月 20 日)」
• 第 12 條規定溯自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日生效

法規名稱：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
簽訂日期： 民國 95 年 12 月 13 日

生效日期： 民國 103 年 12 月 03 日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Y0000064


簡介重要法規



第五條
平等與不歧視

• 平等受到法律的保護與平等享有法律
所保障的權利

• 國家應該禁止所有基於障礙的歧視，
並且給予平等且有效的法律保障，以
對抗歧視

• 為了消除歧視，國家應該應採取適當
步驟，以確保合理調整的提供。

• 為了加速與達到平等的措施，不應被
視為歧視(這裡是指積極歧視措施)



第9條
可及性

• 可及性包含的面向:物理環境、交通、
資訊及溝通，包括資訊及溝通科技與
系統，以及其他開放給社會大眾之設
施與服務，不論是鄉村或都市地區。

• 尤其：建築物、道路、交通與其他室
內外設施，包括學校、住宅、醫療設
施及工作場所；

• 資訊、溝通及其他服務，包括電子服
務及緊急服務。



第9條
可及性

國家應：
• 訂定提供社會大眾的設施與服務之可

及性最低標準及準則；
• 確保私人單位向公眾開放或為公眾提

供之設施與服務能考量身心障礙者可
及性的所有面向；

• 與可及性議題有關的利害關係者訓練；
• 開放社會大眾的建築物與其他設施中

應提供點字及易讀版本標示；



第21條
表達意見的自由

與資訊可及

• 以自己所選擇的方式溝通
• 即時、不需要額外費用
• 手語、點字，及其他障礙者自己所選

擇的各種替代的可及方式，做為與官
方正式溝通的方式。

• 促使私部門(包含媒體、網路)提供給社
會大眾的服務可及。

• 認可並推動手語



第12條
法律之前平等認可

• 法律之前被視為平等的人的權利
• 在生活所有面向，享有與他人同等的法律
能力

• 提供行使法律所需的支持
• 關於法律能力的限制，應盡量尊重當事人
的權利、意願與喜好，無利益衝突，考量
當事人的獨特處境，限制的時間越短越好，
且應由有能力且獨立、公正的機構或法院
進行定期評估。



第12條
法律之前平等認可

• 為了保護當事人的法律能力限制判斷，應
與當事人的權利與利益兩相權衡，考量比
例原則而判斷之。

• 各國應確保障礙者的財產自主權，包括擁
有財產與繼承遺產、財務自主管理、擁有
銀行債務、債券，與各種形式的資金。



第19條
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

• 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
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的選擇，應當採取有效
和適當的措施，以便於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
這項權利，充分融入和參與社區，包括確保：

• 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
選擇居住地點，選擇在那裡及與那些人一起
生活，而不是被迫按特定的居住安排來生活。



第19條
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

• 身心障礙者獲得各種居家、住所和其他社區
援助服務，包括必要的個人協助，協助他們
在社區生活和融入社區，避免與社區疏離或
隔離。

• 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平等基礎上享用為大眾提
供的社區服務和設施，且這些服務和設施符
合他們的需要。





教育只有一個目標

維護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

多元尊重平等





當愛迪生遇上無字天書

一樣難過的體驗

不當體罰此時最易出現





融合教育的唯一目標

融入群體
不分你我都是同一班





融合教育目標

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能力

你看重我，我就能



 不只是為了特殊需求學生，融合教育同時讓⼀般學生學會尊重
差異，提升同理⼼與社會責任感。

 實現教育公平的最直接路徑，也是建構包容社會的基礎。
·

為什麼融合教育重要？
1. 符合人權的基本價值：每個⼈都有權利接受優質教育。
2. 解決標籤化與孤立：避免特殊需求學生遭到排斥或邊緣化。
3.提升教育資源效率：透過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結合，有效運用教育資源。

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



學校內部的策略
 部分科目共同學習
 部分科目個別化輔導
 加入多元教學策略
 合作學習
 同儕教學

幫助學生發展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



支持服務的內涵
支持學生多元需求

 心理支持


提供⼼理健康服務，如個別諮商、小組輔導，減少學生的適應壓⼒與學習焦慮。

 學習支持

 輔助科技的應用
 課業協助計畫



支持教師專業發展

•教師在職進修與培訓

 開設融合教育專業課程，提升教師對特殊需求學生的
敏感度與實務能⼒。

 分享成功案例，促進教師之間的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。



學校層級的實施策略

案例：由班級導師、特教教師、任課教師、輔導教師、⼼理
師與職能治療師協作，針對⾃閉症學生設計個別學習任務。

教學模式：普通課堂中引入輔助教學策略，例如利用小組合
作學習，使不同能⼒的學生共同完成學習任務。



學生支持服務
• 心理輔導與適應協助

 提供小組輔導或個別諮商，幫助學生適應班級環境。

 事例：某國小引入「校園支持小組」，針對情緒行為障礙
學生提供每周⼀次的團體⼼理輔導。



教學設計

運用小組合作學習與同儕支持策略，讓學生
透過合作，相互學習。

實例：某國中引入「互助教學模式」，學生
擔任學伴，協助特殊需求同學完成課堂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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